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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宜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本校結核病之防治與管理工作，依據「傳

染病防治法」與「學校衛生法」之規定，訂定「國立宜蘭大學結核病防治與管

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參加校內、外健康檢查，胸部X光檢查報告為肺結核病患者，應

即佩戴口罩並儘速前往醫療院所接受詳細檢查與治療。  

三、 患有結核菌感染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在隔離觀察期間需依醫囑住院治療；不需

住院隔離者，可返家休養或安排至獨立通風之住宿空間。無論在何處隔離，皆

應嚴守良好衛生習慣，避免病菌之散播。 

四、 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經醫療院所診斷為開放性肺結核病患者，應暫時停止

上班、上學，並配合學校管理措施與校內人員隔離。開放性肺結核患者需規則

服用抗結核菌藥物治療兩週且痰液檢查呈陰性，主治醫師診斷可返校，且無傳

染他人之虞時，始得解除隔離。 

五、 本校教職員工生因感染開放性肺結核，休學後申請復學者或因請假申請銷假者，

須檢附醫療院所或慢性病防治院所之診斷證明書，證明已接受充分之治療，無

傳染他人之虞，並送衛生保健組核備後，方得辦理復學或銷假手續。  

六、 患有結核菌感染之本校教職員工生，應接受衛生保健組之追蹤管理，並遵照醫

護人員指示服藥及接受追蹤複查。解除隔離後返校上課不宜劇烈運動之學生，

可參加體育特別班。 

七、 本校教職員工生與結核病患共同居住者、與結核病患一天內接觸八小時或症狀

發生前三個月內接觸累計達四十小時（含）以上者及其他有必要進行檢查之接

觸者，需接受衛生單位胸部X光篩檢及衛生保健組定期追蹤與管理，處理流程圖

另列附件。  

八、 本要點經學校衛生委員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確診為 

肺結核個案 

接觸者調查 

追蹤 

依需求辦理健康

輔導、防疫諮詢

及必要之心理輔

導等專業協助。 

結案 

1.胸部 X 光無異狀且無疑似肺結核症狀。 

2.完成治療期程。 

3.退、休學。 

4.畢業。 

相關單位(系所)

協助安排個案課

業輔導等配套補

救教學及請假事

宜。 

追蹤高危險群胸部 X光報告 

1.發現非陳舊性肺結核病患，依規定通

報衛生機關擴大篩檢範圍，並依本流

程處理。 

2.若 X光無異狀，但有疑似肺結核之症

狀(長期咳嗽、夜間盜汗、體重減輕

等)者，儘速就醫治療。 

3.若 X光無異狀且無症狀者，於第 12

個月再進行追蹤胸部 X 光。 

個案追蹤 

進行團體輔導及衛教 

相關單位提供協

助(病患個資須

保密) 

1.學生：單位

(系所)主管、

導師。 

2.教職員工：人

事室。 

1.連絡衛生機關 X光

巡迴車至校篩檢。 

2.安排密切接觸者進

行胸部 X 光篩檢。 

1.開放性病患應參加都治計畫，接

受住院或居家隔離治療。 

2.追蹤個案按時服藥、接受檢查。 

3.在痰塗片未轉陰前，不得出入人

口密集或密閉式公共場所，不得

已時，須佩戴外科用口罩，經醫

師證明後始可返校。 

1.透過課務組協助取得個

案課程表及修課名單。 

2.了解個案其他親密友人。 

3.建立與病患密切接觸之

高危險群名單。 

肺外結核病患 發現個案，了解情形 

1.新生體檢 

2.健康篩檢 

3.罹病就醫 

4.衛生單位轉介 

行政聯繫 配合衛生單位 

共同管理追蹤 

國立宜蘭大學結核病個案處理流程 

相關單位配合處理： 

1.必要時，請生輔組或總務處，

暫時安排至適當地點實施居

家隔離及觀察。 

2.於校內宿舍施行居家隔離

者，視情況需要請生輔組或

總務處提供供膳事宜。 

3.必要時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啟動校園傳染病防疫機制，

統一由校內主管代表發言。 

4.需要時辦理疫情調查、防治

說明、心理關懷與輔導工

作。 

5.校安中心依規定辦理通報

事宜。 

6.總務處進行環境通風處理

或必要之環境消毒。 

7.若因防疫需要，應對停課之

弱勢學生，酌情提供必要之

生活協助。 

8.處理過程確保病患隱私、工

作權及就學權。 


